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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

臺灣現行公費師資培育制度有甲乙丙案三類，其中乙案的規劃是就各校師

資生中擇優挑選成為公費生加以培育。各校為此新方案皆訂定了甄選辦法以甄

選合適學生。本研究即針對各校對此類學生的甄選方式加以探究與評析。首節

述明本文之研究的目的與方法；藉由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之介紹，轉接著至各

校乙案公費甄選方式的梳理，之後再從乙案制度的政策目的以及各校甄選工具

能否呼應此一目的來加以評析。最後，歸結出本研究結論並提出建議，期能替

現今公費師資生甄選，提供改進之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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